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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本标准全面引用了最新国家标准，包括检测方法标准、饲料采样方法标准、卫生标准、标签标准，

使本标准更加完善。 

本标准技术指标根据配方及国家相关标准予以确定。 

本标准按GB/T 1.1-2000《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和GB/T 1.2-2002《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
的确定方法》进行编制。 

本标准于 2024年 10月 11日首次发布，2024年 10月 12日起实施。 

本标准由重庆众信农牧科技有限公司、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提出 

本标准由重庆众信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批准 

本标准由重庆众信农牧科技有限公司、重庆市畜牧科学院起草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王琪、齐仁立、李昌奎、周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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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用配合饲料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生长育肥猪用配合饲料的分类和标记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标签、包

装、运输和贮存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以能量饲料、蛋白质饲料、矿物质饲料和添加剂预混料等按一定比例加工而成的生长

育肥猪用配合饲料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

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/T  5917       配合饲料粉碎粒度测定方法 

GB/T  5918       配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方法 

GB/T  6432       饲料中粗蛋白测定方法 

GB/T  6433       饲料粗脂肪测定方法 

GB/T  6434       饲料中粗纤维测定方法 

GB/T  6435       饲料水分的测定方法 

GB/T  6436       饲料中钙的测定方法 

GB/T  6437      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方法 

GB/T  6438      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方法 

GB/T  6439       饲料中水溶性氯化物的测定方法 

GB/T  14699.1    饲料采样方法 

GB/T 8946        塑料编织袋 

GB/T 8947        复合编织袋 

GB/T 16764       配合饲料企业卫生规范 

GB/T 16765       颗粒饲料通用技术条件 

GB/T 18246      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方法 

GB/T 15399       饲料中含硫氨基酸测定方法-离子交换色谱法 

GB/T 18823      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

GB  13078        饲料卫生标准 

GB  10648        饲料标签 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75号（2005）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 

农业部公告 第2625号 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》 

农业部公告 第2045号 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 

农业部公告 第1773号 《饲料原料目录》及其历次修订列表 

3 分类和标记 

3.1 分类  

猪用配合饲料产品根据饲喂对象及阶段不同分为生长猪配合饲料、肥育猪配合饲料。 

3.2 标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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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不同规格的同一产品，应当进行标记。 

   □  □  

 

 

示例：生长猪配合饲料Ⅰ型，表示为本公司生产的Ⅰ型生长猪配合饲料产品。 

4 要求 

4.1 原料 

生产本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应当符合国家饲料卫生标准。 

4.2 感官指标 

色泽新鲜一致，无发霉变质、结块及异臭、异味。 

4.3 水分 

不高于 14.0%。 

4.4 加工质量指标 

4.4.1 粉碎粒度 

执行GB/T 16765。 

4.4.2 混合均匀度 

配合饲料变异系数（CV）应不大于7%。 

4.5 主要营养成分指标 

4.5.1 猪用配合饲料主要营养成分指标％  

表一 

产品名称  
型

号 

指  标  

适用阶段 粗蛋白

质(%)≥ 

消化能

(MJ/kg)≥ 

粗纤维

(%)≤ 

粗灰分

(%)≤ 
钙(%) 

总磷

(%)≥ 

氯化钠

(%) 

赖氨酸

(%)≥ 

生长猪配合

饲料 

Ⅰ 16.9 14.23 12.0 15.0 
0.40~

0.70 
0.30 

0.30~0.

80 
0.86 外种猪 20~50 kg 

Ⅱ 15.5 13.06 12.0 15.0 
0.40~

0.70 
0.30 

0.30~0.

80 
0.70 

荣昌商品猪

20~50 kg 

肥育猪配合

饲料 

Ⅰ 14.6 14.23 12.0 15.0 
0.40~

0.70 
0.30 

0.30~0.

80 
0.67 外种猪 50~80 kg 

Ⅱ 13.2 13.06 12.0 15.0 
0.40~

0.70 
0.30 

0.30~0.

80 
0.64 

荣昌商品猪

50~80 kg 

Ⅲ 12.4 14.23 12.0 15.0 
0.40~

0.70 
0.30 

0.30~0.

80 
0.53 

外种猪 80kg~出

栏 

Ⅳ 11.2 13.06 12.0 15.0 
0.40~

0.70 
0.30 

0.30~0.

80 
0.47 

荣昌商品猪

80kg~出栏 

注：各项营养成分指标含量均以 88%干物质为基础计算。 

以上产品均添加了植酸酶，具体数量见标签标识。 

4.6 卫生指标 

按GB 13078中相关规定执行。 

4.7 净含量及允许误差 

应符合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产品名称 

型号代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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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 饲料中药物和药物添加剂的使用 

饲料中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时，应符合《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》的规定，不得使用《禁止在饲

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》和《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》中的药品及化合物。 

4.9 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一般饲料添加剂的使用 

饲料中添加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和一般饲料添加剂时，应根据《饲料添加剂目录》规定，使用国家许

可生产和经营的饲料添加剂。 

5 试验方法 

5.1 感官指标 

采用感官评定。 

5.2 水分 

按GB/T 6435执行。 

5.3 成品粒度 

按GB/T 5917执行。 

5.4 混合均匀度 

按GB/T 5918执行。 

5.5 粗蛋白质 

按GB/T 6432执行。 

5.6 粗纤维 

按GB/T 6434执行。 

5.7 粗灰分 

按GB/T 6438执行。 

5.8 钙 

按GB/T 6436执行。 

5.9 总磷 

按GB/T 6437执行。 

5.10 氯化钠 

按GB/T 6439执行。 

5.11 赖氨酸 

按GB/T 18246执行。 

5.12 含硫氨基酸 

按GB/T 15399执行。 

6 检验规则 

6.1 出厂检验 

6.1.1 产品应经公司品控部逐批进行出厂检验，经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方能出厂。 

6.1.2 批次 

以同班、同原料、同一配方生产的产品为一批。 

6.1.3 采样 

按GB/T 14699.1执行。 

6.1.4 出厂检验项目 

感观要求、水分、粗蛋白质。 

6.1.5 判定方法 

以本标准有关试验方法和要求为依据，对抽取样品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。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

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应重新加倍抽样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如仍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，则

该批产品不合格。各项成分判定合格或验收的界限根据 GB/T 18823执行。 

6.2 型式检验 

6.2.1型式检验为本标准要求的所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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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正常生产时，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，但有下列情况下之一时，必须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产品定型时； 

b) 当生产工艺条件或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； 

c) 停产半年以上，恢复生产时； 

d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 

e) 国家有关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 

6.2.2 判定方法 

以本标准有关试验方法和要求为依据。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应重新加倍

抽样进行复检，复检结果如仍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，则该周期产品不合格。各项成分判定合格

或验收的界限根据 GB/T 18823执行。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。如型式检验不合格，应停止生产直到查明

原因。 

7 标志、标签 

应符合GB/T 10648的规定。 

8 包装、运输、贮存 

8.1 包装 

采用无毒塑料编织袋、复合塑料编织袋和塑料袋进行包装。若选塑料编织袋应符合GB/T 8946的要

求。若选符合编织袋应符合GB/T 8947的要求。 

8.2 运输、贮存 

产品运输和贮存必须符合保质、保量、运输安全和分类等储存的要求；不得和有毒有害物质混装、

混堆，防污染、防潮、防晒、防雨淋，存放于通风干燥处。 

8.3 保质期：4-9 月 45 天，10 月-次年 3 月 60 天。 


